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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  
 

一、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106年5月12日臺教師(二)第1060068553

號函、教育部106年5月25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24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決議、105學年度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1次臨時會議及師資培育中心106年6月2日師培字第1061000266號函辦

理。 

二、 適用對象： 

110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與訓

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屬性採認學

分。 

 

相關科目
課程類屬 編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屬性 

開課單位 採認對象 備註 教育

專業

課程 

專

門

課

程 

普

通

課

程 

職業教育
與訓練 

1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生涯規劃 

1 生涯規劃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2 願景激發與執行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3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4 生涯輔導與諮商 3   ˇ   

輔導與諮
商學系 

 

僅適用輔導科 
師資生 

 

5 生涯輔導與諮商研究 2   ˇ   
 

6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
實施 

2   ˇ   
 

7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2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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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課程架構—教育專業科目 
      (以 110 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開課架構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10學年度）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一、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4科選 2

科） 

教育概論 2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哲學 2 

必修 

（9科選 3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學習評量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生涯規劃(註 3) 2 

職業教育與訓練(註 3) 2 

教育議題專題(註 3) 2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學分)  
 (一) 教育基礎(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導論 3 

必修 輕度障礙教育 2 

必修 重度障礙教育 2 

2 選 1 
特殊教育議題與趨勢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二) 教育方法(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3 

必修 應用行為分析 2 

必修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與實施 2 

2 選 1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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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專業團隊合作與諮詢 2 

 

 
(三) 教育實踐(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必修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2 

3 選 1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 2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2 

議題融入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三、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必修 社會技巧 2 

必修 學習策略 2 

6 選 2 

生活管理 2 

職業教育 2 

溝通訓練 2 

輔助科技應用 2 

定向行動 2 

功能性動作訓練 2 

備註： 

1. 一般專業教育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 學分(教育基礎應修至少 9

學分、教育方法應修至少 9學分、教育實踐應修至少 10學分，其中教育實踐課程應達教育專業

課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可包含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 10學分)，特殊需

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至少修習 48學分。 

2.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 1門課程(至少 2 學分) ，可由下表課程之人文

關懷系列課程選修，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 48教育學

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不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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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2 

 

3. 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應修畢各 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亦即 110 學年

度起師資生可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 9

小時）或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職業教育與訓練」及

「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中選修（得納入教育學分），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相關

科目選修（不得納入教育學分）。 

4. 修習身心障礙組下列課程前，須先修畢下表所規定之先修課程： 

先修課程(擋修課程) 後修課程 

學習策略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生活管理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5. 註記次專長者須修畢中等教育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50 學分，需求專長者須修畢「特殊教

育學校(班)師資類科需求專長課程架構一覽表」中所規定科目及學分。 

6. 同時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等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及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

50 學分）者可取得雙證。 

7.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由特殊教育學系協助開設。 

8.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表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

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 門科目或 6 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9.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特殊教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

心進行複審通過後予以認證。 

10. 本表自 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9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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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生修習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修課方案說明  

 
 

一、課程規劃及開課方面：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及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6930 號函 106 年 5 月 25 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 24 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紀

錄辦理，105 學年度起取得起師資生資格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專門課

程或普通課程)中須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以下簡稱二科目)相關科目。 
二、師資生修課及採認說明如下： 

110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各 1門「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屬性採認學分，成績及格者將記載於教育學分證明書。 

對象 修課方案 說明 

110 學年度起 
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擇2-1或2-2任一方案完成) 
 
師資生來源包括： 
110 學年度公費生 
110 學年度特教系師培生 
110 學年度外加名額師資生 
110 學年度甄選教育學程生 

(2-1)110 學年度修習內含前述
二相關主題至少各 9小時教
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
題」 

師資生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 

(2-2)分別修習「生涯規劃」、「職
業教育與訓練」二科目相關
課程。 

依據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修習。 
師資生修畢該二課程且成績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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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 
 

一、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106年5月12日臺教師(二)第1060068553

號函、教育部106年5月25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24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決議、105學年度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1次臨時會議及師資培育中心106年6月2日師培字第1061000266號函辦

理。 

二、 適用對象： 

110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與訓

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屬性採認學

分。 

 

相關科目
課程類屬 編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屬性 

開課單位 採認對象 備註 教育

專業

課程 

專

門

課

程 

普

通

課

程 

職業教育
與訓練 

1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生涯規劃 

1 生涯規劃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2 願景激發與執行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3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4 生涯輔導與諮商 3   ˇ   

輔導與諮

商學系 

僅適用輔導科 

師資生 

 

5 生涯輔導與諮商研究 2   ˇ    

6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

實施 
2   ˇ   

 

7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2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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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需求專長課程架構一覽表 
「重度與多重支持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重度與多重支持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重度障礙教育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6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評量 2  

重度與多重障礙教學 2  

專業團隊合作與諮詢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6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生活管理教學實務 2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正向行為支持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6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6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專業團隊合作與諮

詢」重複採計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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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情緒與行為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情緒行為障礙 2 

自閉症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應用行為分析 2  

行為功能評量 2  

社會情緒技能訓練 2  

正向行為支持工作倫理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情緒行為問題之正向行為支持實務 2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援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8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用行為分析」重複

採計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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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視覺障礙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視覺障礙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眼科學 2  

定向行動 2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 2  

點字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2  

視覺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8學

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定向行動」重複採計 2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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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與語言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聽力與語言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3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聽覺障礙 2 

語言發展導論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9 

聽力學 2  

手語 3  

語言溝通法 2  

溝通訓練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聽(語)障學生教材教法 2  

聽(語)障學生教學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3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9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溝通訓練」重複採計 2

學分。 

3.聽覺障礙為聽力學及手語的先修課程、語言發展導論為語言溝通法及溝通訓練的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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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認知與學習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輕度障礙教育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融合教育理論與通用設計 2  

讀寫障礙教學 2  

數學障礙教學 2  

生活管理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資源教室經營與實務 2  

認知與學習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8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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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人文關懷課程 

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本校師資生應至少修畢任一門人文關懷系列課程(2學分)，始得辦理初檢作業並取具人文關懷

課程修習證明書。 

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科目-人文關懷系列課程」(師資培育中心開設) 

人權教育（2學分） 鄉土教育（2學分） 

多元文化教育（2學分） 海洋教育（2學分） 

生命教育（2學分）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2學分） 

生涯規劃(2學分)(財金系及工教系亦規劃開設) 

 

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各系開設及通識中心) ---以下資料所有科目僅得列屬已修習人文關懷系列

課程，不得採認教育學程專業課程 26(27)學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各系所及通識中心開設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科目一覽表」 
 

106 年 4月 12 日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開設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教育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助人專業倫理 2  

 人際關係 2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2  

 性別關係與教育 2  

 社區心理衛生 3  

 心理衛生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職場健康心理學 3  

 心理衛生研究 2-3 限研究生修習 

 諮商倫理與法規研究(諮商
倫理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性別關係與教育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心理創傷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伴侶、婚姻與家庭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性別與伴侶關係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多元文化與家庭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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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性與伴侶關係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特殊家庭議題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女性主義家族治療 2 限研究生修習 

特殊教育學系 心理衛生 2  

 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2  

 身心障礙學生之性別教育 2  

 生涯發展與轉銜 2  

 智能障礙人際關係與溝通訓
練 2  

 特殊兒童發展 2  

 身心障礙者之身心特質與適
應 2  

 社會與情緒技能訓練 2  

 藝術治療 2  

 特殊學生心理分析與行為輔
導 2  

 優生保健 2  

 特殊教育教師倫理 2  

復健諮商研究所 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職業
諮商專題研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身心障礙者情緒與行為問題
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 3 限研究生修習 

 身心障礙者心理社會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理學院    

科學教育研究所 科學教育的歷史與哲學 2 限研究生修習 

 科學(數學)歷史與哲學 3 限研究生修習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    

文學院    

國文學系 女性文學 3  

 兒童文學 3  

 電影與文學 3  

 荀子 3  

 哲學概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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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東亞左翼文學專題 3  

 田野調查與寫作 3 105 學年新增 

 台灣現代文學專題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縣市文學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作家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傳統戲曲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英語系 文學與電影 3  

 女性文學 3  

 女性成長小說 3  

 族裔論述與文學 3 限研究生修習 

兒童英語研究所 英文兒童文學 2 限研究生修習 

 英美兒童與青少年文學史研
究 2 限研究生修習 

 跨文化兒童文學 2 限研究生修習 

翻譯研究所 歷史文明與翻譯 2 限研究生修習 

美術學系 多元文化與藝術教育 3  

 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 3  

 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 3  

 博物館教育 3 105 學年新增 

藝術教育研究所 多元文化藝術教育 3 限研究生修習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3 限研究生修習 

 社區取向藝術教育 3 限研究生修習 

 當代藝術教育思潮 3 限研究生修習 

 藝術教育經典選讀 3 限研究生修習 

 青少年文化與藝術教育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博物館學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地理學系 鄉土地理 3  

 文化地理學 3  

台灣文學研究所 鄉土教學專題 3 限研究生修習 

 田野調查 3 限研究生修習 

 女性主義與台灣女性文學 3 限研究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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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台灣民間文學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東亞左翼文學專題 3  

 兩岸文學比較專題 3  

 台灣語言研究 3  

 台灣現代文學專題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縣市文學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作家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台灣傳統戲曲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105 學年新增) 

社會科學暨體育學院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文化人類學 2  

 社區組織與發展 2  

 應用倫理學 2  

 多元文化通論 2  

 公民社會 2  

 地方文化產業經營 2  

 臺灣文化導論 2  

歷史學研究所 台灣經濟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博物館學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水利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中國城市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木質歷史建築保存特論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疾病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社會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交通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民間信仰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家族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環境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海洋文化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產業變遷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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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台灣港市貿易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移民開拓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海洋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台灣區域發展史專題研究 3 限研究生修習 

通識教育中心 性別與生活 2  

 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 2  

 生命關懷與服務學習 2  

 友善校園的營造與實踐 2  

 生死與哲學 2  

 信仰與人生 2  

 倫理學(倫理學概論) 2  

 電影與生命 2  

 客家文化 2  

 台灣族群與多元文化 2  

 多元文化鑑賞 2  

 科學文化 2  

 生命教育導論 2  

 台灣社會文化史 2 105 學年新增 

 台灣文化 2 105 學年新增 

 女性意識與女性文化 2 105 學年新增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2 105 學年新增 

1. 為使本校師資培育人文關懷特色兼具課程及志願服務精神之落實師資生之教育實習資格審查
項目包含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1門人文關懷系列課程(至少2學分)並「從事志願服務達24小
時」,惟自103至107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須實地學習54小時者），人文關懷課程之審
查僅就申請實習之學生是否修習任一門人文關懷系列課程進行審查。人文關懷系列課程可由本
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本校經教育部
核定之版本為依據，並依師資生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年度後之版本擇一採認）中之人文
關懷系列課程中選修（得納入26或40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亦可從本表之人文課程中選修
（不得納入26或40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修習他校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不予抵免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 

2. 適用於97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生，96學年度之前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生亦得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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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10 學年度版） 

本表所列教育專門課程由本校相關師資培育規劃系所規劃，為 109 學年度起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含具備培育系所雙主修或輔系資格）之師資生得適用。 

一、共同學科 
序號 本校培育專門課程名稱 課程規劃/認定系所 培育之學系所 

1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國文學系 國文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2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英語學系 英語學系 

3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 台灣文學研究所 台灣文學研究所 

4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數學系 數學系 

5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歷史學研究所 歷史學研究所 

6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專長 地理學系 
地理學系(含：碩士

班、地理暨環境資源

博士班) 

7 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

學系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

育學系 

8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物理學系 
物理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9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化學系 化學系(含：碩士班) 

10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生物學系 生物學系(含：碩士班、
生物技術碩士班) 

11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

術科 
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含：碩士

班、藝術教育碩士班) 

12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

(含：碩士班、婚姻

與家族治療碩士班) 

13 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物聯網碩

士班) 

14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專長 運動學系 運動學系 

 

二、職業群科 

序號 本校培育專門課程名稱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備註 

1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含：碩士

班、數位學習碩

士班、博士班、

技職教育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技

職行政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2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含：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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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本校培育專門課程名稱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備註 

班、數位學習碩

士班、博士班、

技職教育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技

職行政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3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含：碩士

班、數位學習碩

士班、博士班、

技職教育教學碩

士在職專班、技

職行政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 

4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車輛科技研究所、工業教

育與技術學系 

車輛科技研究

所、工業教育與

技術學系(含：

碩士班、數位學

習碩士班、博士

班、技職教育教

學碩士在職專

班、技職行政管

理碩士在職專

班) 

5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所) 

財務金融技術學

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行政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商業教

育教學碩士在職

專班) 

三、特殊教育 
序號 本校培育教育階段類組名稱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備註 

1 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特殊教育學系  

2 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特殊教育學系  

備註:輔系課程請依各專門課程培育學系各學年度輔系課程架構所列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修習，並請洽各專門課程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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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教育學程「課程」包羅萬象，

我們該如何選擇修習的課

程呢? 

中等教育學程修習總共需修習共 26(或 27)學分，分為必修課程與

選修課程，必修課程包含教育基礎課程（至少四科選二科 4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六科選四科 8學分）、教學實踐課程(至少修習

10 學分，其中教材教法 2 學分及教學實習課程 2 學分為必修);選

修課程至少修習二科 4-5 學分（必修科目如多修習可採計為選修科

目），並且要完成 1 門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相關課程名稱請至師資培

育中心網頁參閱取得教程修習資格當學期之課程架構。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

為何?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年（至少四學期，不含寒、暑

期修課，且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本校非師資生修習

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並經該師資類科學分抵免

後，其教育專業課程修習年限自甄試通過後次一學期起算，應逾一

年(即三學期，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

事實)。 

請問教育專業課程可以預

修嗎? 

本校學生得預修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惟預修之科目除分科

/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外，經甄試通過為師培生

或教程生後，得於具修習資格之當學期申請學分抵免(大二以上，

逾期不予抵免)，但最多不超過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四分之

一，建議預修者請先修習教育基礎或方法課程之必修科目為佳(有

特殊情形者請另洽詢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 

請問教育學分如何辦理抵

免?何時提出? 

師資生應於通過教育學程或系師培甄選之次一學期；即具師資生資

格之當學期，或師資生移轉資格之當學期，開學第 1周依師資培育

中心公告日期提出申請。(申請時間將於每學期期末公告抵免日程

後至每學期開學第 1周內為原則，可詳見學校行事曆。) 

教育專業課程有擋修機制

嗎?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一）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

（群科）教學實習」前須先修習「教 育基礎課程」及「教

育方法課程」各 1 門。  

（二）「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群

科）教學實習」由各系開設，須先 修畢「分科/分領域

（群科）教材教法」，始能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

學實習」。 

二、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及特殊

教育學校(班)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擋修機制請參

考當年度之教育專業課程架構。 

Step2 課程修習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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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教育專業課程每學期有修

課上限嗎? 

1.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表應修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

業課程。 

2.暑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 6學分，上述暑

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

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學分數計算。 

轉學至其他師資培育大學，

師資生資格可以移轉嗎?還

有其他情形可以移轉師資

生資格嗎?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以及當年度應

屆畢業之師資生錄取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碩、博士班，擬移轉師資

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須經兩校同意，且確

認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之相同類別領域群科後，始得移轉。其中

本校師資培育學系甄選之師資生擬轉入他校之學系須為該校之師

資培育學系，始得申請移轉師資生資格。 

想先畢業師資生資格可以

保留嗎? 

若於在校期間錄取本校碩、博士班(即次學年度在校就讀碩、博士

班)，或有第五條第一項所列情事，應依規定完成相同類科師資生

移轉程序，否則視同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若不是考上本校研究所，到

他校還可以繼續修習教育

學程？ 

應屆考上他校研究所，須經所屬學系同意，他校須為師資培育大學，

並且規劃與本校有相同師資類科之教育學程及專門科目，得向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申請，本校將向他校行文，以不佔他校

教育學程師資培育生名額方式，經他校同意得免經甄選繼續修習教

育學程，惟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應依他校相關規定辦理。 

教育學分沒有修完可以畢

業嗎? 

師培學系師資生請先向學系洽詢教育學分是否有納入該學系之畢

業學分，至於其於非師培學系之師資生如未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及專

門課程欲準備畢業者，須先放棄師資生資格始能接受畢業資格審查

，未放棄資格且無續修及移轉師資生資格之情事，畢業後師資生資

格自動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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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初檢認證 
師資生就讀系所≠擬任教領域或群科之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者，應完成
課程務必詳閱第 11 頁備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生
辦理初檢認證流程

1.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含Word電子檔)、中等(特教)教育專業學
程學分一覽表
2.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含Word電子檔)、專門科目學分一覽
表
3.歷年成績單正本(需劃記) 
4.學士學位證書影本(畢業校友、研究生須檢附) 
5. 修習「英語科」需另行檢附通過CEF B2級「聽、說、讀、寫」
成績及格證明或證書
6.職業群科須檢附18小時業界實習證明影本
7.就讀學系非屬修習專長之培育系所者，須檢附「輔系」或「雙
主修」證明

依初檢公告期間向所屬系所及專門課程規

劃系所提出申請

完成申請

已依規定完成相關課程
(含當學期已選修課程)

系所初審

通
過

學生依應補正情形
辦理後續事項(如：

補修學分)

 

St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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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學分申請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初檢個人申請表 

※此張表格適用研究生、非應屆、延畢生※ 

姓     名  系所班別  學 號  

E - M A I L  聯絡電話  

甄 選 合 格 

學 年 度 
自        學年度甄選合格修習 ■中等學程 

申 請 人 

簽 章 
 送系所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事 由 
□初檢 

□其他：（請簡單敘明）                        

教育學分證明

審 查 表 

審 核 單 位  

教育學分證明 
審查表收件日 

年    月    日 
所屬系所 

系主任或所長 
 所屬系所 

承辦人 

 

專門科目認定

證 明 審 查 表 

審 核 單 位  

專門科目認定證明 
審查表收件日 

年    月    日 
規劃系所 

系主任或所長 
 規劃系所 

承辦人 

 

師資培育中心

收 件 日 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取消資格：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且經次一學期(含休學後之次學期)輔導後仍未達標準。（學業平均成

績及格：大學部 60 分、研究所 70 分） 
(二)學期操行成績未達 85 分以上或遭小過(含)以上處分。 

二、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五條規定：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至少四學
期，不含寒、暑期修課，且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 

三、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學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每學期修習學分
數上限為該類科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四、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本校師資生得跨校修習相同類別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應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確認本校及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准培育相同師資類別領域
群科，並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五、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之專門課程科目與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共同必修課程（包含通識、國文、英文和體育）科目名稱不得相同，並且
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六、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研究生修習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一律不
列入應修畢業學分。 

七、有關外校採認相關法規請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規定辦理。 
八、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9條規定：「經本部採認之大陸地區學歷，不得以該學歷辦理臺

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審查及教師資格之取得。」 
九、空中大學修習之課程，非經教育部核定規劃之專門課程，亦非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或經教育部事前核定開設得以採計師資培育課程之進修推廣學分班，爰應不得以空中大學修習
之科目及學分申請辦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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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等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畢結(肄)業系(所)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技術學系學士班 姓 名 高○○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學 號 S0933001 

認  定  依  據  教育部    年   月   日臺教師(二)字第           號函核定 

是否符合研究所應修

畢學分數及相關規定 
※請各系所依所上規定審

查勾選填寫，不符其規

定者，請勿核章送至師

培中心 

□本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為：_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 ___ 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_ 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 

本學期尚修習____ 學分（必修___ 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符合申請學位論

文口試應修課程與學分數，得申請初檢。  

□已完成本系（所）申請初檢之相關規定 

□本學期結束前須完成                         

□其他                                       

※除歷年成績單外，需另行檢附本學期選課一覽表，以利系所審查。 

畢 ( 肄 ) 業 系 所 

承 辦 人 核 章 

 畢 ( 肄 ) 業 系 所 

系主任(所長)核章 
 

專門科目規劃系所

承 辦 人 核 章 
 

專 門 科 目 規 劃 

系 所 主 任 核 章 
 

學    分    表 

序

號 
教育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

度及學期 
成績 可採計之學分數 備       註 

1 教育心理學   (1 教基) 2 109 二 88 2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四學分 

共
含
必
修
二
十
二    
學
分 

抵免 

2 教育社會學 2 110 一 88 2  

3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110 二 88 2 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八學分 

 

4 學習評量 2 110 二 88 2  

5 班級經營     (1 教方) 2 110 一 88 2  

6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111 二 88 2  

7 商業與管理群教材教法 2 111 一 88 2 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十學分 

 

 

8 商業與管理群教學實習 2 111 二 88 2  

9 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 2 112 一 88 2  

10 教育議題專題 2 111 一 88 2  

11 教學專業實作 2 112 二  2  

12 特殊教育導論 3 110 一 88 3 選修科目至少四

學分 

 

13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111 一 88 2  

總    計 27 學分  27 學分  

備註：請印出紙本，並將所有資料備齊後送系所審查(另需提供登打好之 word 檔)。 

 

3.  

4.  

 

 

 

 

教育專業課程修習順序及擋修機制如下： 
（一）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前 

須先修習「教 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1門。  
（二）「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由各 

系開設，須先 修畢「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始能修習「分科/分領域
（群科）教學實習」。 

※105 學年度具師資生資格者，應修「職業教

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 如包含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 生涯規劃至少各 9小時可免額外修

習「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生涯規劃」 

※建議修習「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並放入

教育學分證明書中 

(1)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

(4學期，暑修不算學期數)。 

(2)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類科總學分數

三分之一，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 6學分，上述暑

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

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

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109 二 2(抵免) 

110 一 7 

110 二 4 

111 一 6 

111 二 4 

112 一 2 

112 二 2 (成績未到) 

請檢附已核章之

教育學程抵免學分

申請表，未附者該

科不予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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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學分課程架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10 學年度)  

110 年 5月 2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70359號函核定 

 

一、必修科目(至少修習 22 學分)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 4學分 

（4科選 2科） 

教育概論 2 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

法課程如修習超過12學

分，可採計為選修科目

學分 

教育心理學        １ 2 

教育社會學        ２ 2 

教育哲學 2 

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 8學分 

（6科選 4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３ 2 

學習評量         ４ 2 

班級經營         ５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６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 10學分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７ 2 
1.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課程皆為必修 

2.依師資生擬任教學科

分別修習，由各系開設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８ 2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應用與實作 2 
1.分科/分領域（群科）教 
學應用與實作由各系開設 
2.「教育議題專題」課程 
如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 
生涯規劃至少各 9 小時
可免額外修習「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3.教育實踐課程如修習超 
過 10 學分，可採計為選
修科目學分  

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  ９ 2 

教育議題專題      １０ 2 

教學專業實作      １１ 2 

跨領域教學應用與實作 2 

教師生涯規劃與專業發展 2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 2 科 4 學分)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修科目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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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 2 

生涯規劃 2 

(由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及財務金融技術
學系規劃開設) 
修課規定請參閱備註
1(3) 

課程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修科目 

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學生教育) 3 １２ 

補救教學 2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

學） 2 

閱讀教育 2 

青少年心理學 2 

教育行政 2 

行為改變技術 2 

學校行政 2 

科學教育 2 

中等教育教學實習 2 

電腦與教學 2 

新住民家庭與教育 2 

科學探究與實作 2 

比較教育 2 

臺灣原住民族概論 2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課
程 

民族誌田野研究方法 2 

原住民族教育 2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 2 

族語 3 

職業教育與訓練   １３ 2 

(由工業教育與技術
學系及財務金融技術
學系協助開設) 
修課規定請參閱備註
1(3) 

選修科目 

(各師資培育系所自

訂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科目) 

國文課程設計 2 
國文學系 

國文科測驗與評量 2 

美術科教材教法專題 3 
美術學系 

藝術課程發展與學習評量 2 

語言教學測驗與評量 3 
英語學系 

英語教育政策議題 2 

生物教學理論與實際 2 

生物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生物科電腦與教學專題 2 

生物課程設計 2 

生物實驗教學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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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數學課程（一） 2 
數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中學數學課程（二） 2 

教具設計與製作 2 

觀念物理與統整（一） 2 

物理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理化教學媒體 2 

趣味科學活動設計 2 

物理概念探究 2 

中學化學探究教學 2 
化學系 

至多採認 2科 
化學概念與學習 2 

中學化學示範教學 2 

運動心理輔導與諮商 3 
運動學系 

運動心理學 3 

財金素養教育研究 3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備註： 
1.本表應修至少26學分，其中： 

(1)必修科目：分為3個課程領域，至少修習22學分。 
(2)選修科目：選修科目至少修習2科4學分。其中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
1門課程(至少2學分)，可由表中之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中選修（得納入26教育學分），亦可從通識中
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26教育學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不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3)109學年度起師資生應修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亦即109學年
度起師資生可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
時）或修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上表中選修（得納入教育學分），
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相關科目選修（不得納入教育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必修科目超修之學分數，得列入選修科目學分數計算。 
3.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應
用與實作、師培學系自訂選修科目由各系所協助開課，其餘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由師資培育中心開
課，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由師資培育中心及規劃學系開設。 

4.教育專業課程修習順序及擋修機制如下： 
(1)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前須先修習「教育
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1門。 
(2)「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由各系開設，須先修
畢「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始能修習「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5.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表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計
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學分數計算。   

6. 凡列為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者，其學分不得與任教專門課程科目重複採計。 
7.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師資培育中心進行複審通過後

予以認證。 
8. 本校普通課程悉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修習。 
9. 本表適用自110學年度起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之師資生，109學年度(含)以前之師資生亦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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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等學校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 

申請日期：113 年 3 月 1日 

一、姓名：高○○    系所班級：財金四    學號：S0933001    聯絡電話：0912-000xxx  

二、申請事由：█初檢  □其他                           

三、認定科別：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四、擬送請認定之系所：財務金融技術學系(所) 

擬採認之專門科目 
(請按本校各學科專門科目一覽

表所列之順序排列) 

原修習之專門科目 
(請按成績單科目填寫) 

認定結果(本列由

認定系所勾填並核章) 在他校修習之

專門科目，請

註明「原修習

於○○大學」。 

若科目名稱略異性

質相同者請在「備

註」欄註明：原修

習「○○科」，外

校修習之科目無論

名稱是否相同，都

需備註，另附補充

資料。 

序

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必、

選修

別 

科目名稱 

修習

學年

度及

學期 

成

績 

學

分

數 

可 否 

學

分

數 

核章 

登 

打

範

例 

普通化學
(一)(二) 4 必修 普通化學 

101 一
/101
二 

94/
97 6     原修習於中

國文化大學 
原修習「普通化
學」 

中級聽講練習 
(一)(二) 2 必修 

中 級 聽 講 練 習
(一)A組 
中 級 聽 講 練 習
(二)B組 

107 一
/107
二 

90/
91 2      

原修習「中級聽
講練習(一)A
組」、「中級聽講
練習(二)B 組」 

1 行銷管理 3 選修 行銷管理 
107

一 
88 3     

原修習於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 

原修習「行銷

管理」 

2 商業溝通 3 選修 商業溝通 
112

二 
 3       

3 經濟學 3 必修 經濟學(一) 
109

一 
88 3     

 原修習「經濟

學(一)」 

4 管理學 3 必修 管理學 
109

一 
88 3       

5 中級會計學 4 必修 中級會計學 
109

二 
88 4     

 
 

6 成本會計 3 必修 成本會計 
110

一 
88 3     

 
 

7 管理會計 3 選修 管理會計 
110

二 
88 3       

8 財金英文 3 選修 財金英文 
110

一 
88 3       

9 國際財務管理 3 選修 
國際財務管

理 

111

二 
88 3       

10 商事法 3 選修 商事法 
110

二 
88 3       

11 金融實務應用 3 選修 
金融實務應

用 

111

二 
88 3       

12 計算機概論 3 必修 計算機概論 
109

一 
88 3       

13 商業應用軟體 3 選修 
商業應用軟

體 

109

二 
88 3       

14 企業文化 3 選修 企業文化 
112

一 
88 3       

擬採認學分數：43 合計原修習學分數：43 總認定學分數： 

審核單位 認定系所 
承辦人  認定系所系主

任（所長）  

備註： 
一、 請印出紙本，並將所有紙本資料備齊後送系所審查。 
二、下列 2個檔案一起壓縮，上傳壓縮檔，未上傳或未檢附者不予收件 (無外校採認者僅上傳 Word 檔即可) 

(一)登打好之教育學分證明審查表及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 WORD 檔。  
(二)本校及外校課綱 PDF檔。 

修習之專門課程科

目名稱不同者，務

必填寫原修習之科

目 

(1)採認外校專門課程，請一併繳
交外校成績單正本，並提出抵免
證明(含本校及外校課程大綱)。 
(2)共同必修課程（包含通識、國
文、英文和體育）科目名稱不得
採認。 
(3)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第 9條規定：「經本部採認之大陸
地區學歷，不得以該學歷辦理臺
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之審查及教師資格之
取得。」 
(4)空中大學修習之課程，非經教
育部核定規劃之專門課程，亦非
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或經教育部事前核定開設得以採
計師資培育課程之進修推廣學分
班，爰應不得以空中大學修習之
科目及學分申請辦理認定。 
(5)跨校修習相同類別群科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確認本校及他校有
經教育部核准培育相同師資類別
領域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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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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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歷年成績單(中等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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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成績單(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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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課資訊及檢附資料一覽表(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修課資訊及檢附資料一覽表 

系所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學號 S0933001 E-mail @ 

手機 0912-000xxx 本人已確認本項自我檢核表所檢核之資訊皆無誤，請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具教育學程 

修習資格 
110學年度 1 學期 

師資生資格(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具備教育程學程修習資格後回答下面 2題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是否及格？（學業平均成績及格：大學部 60 分、研究所 70 分） 

■及格，續回答第(二)題  □不及格，續填右方【□單學期不及格 □連續 2 學期不及格(含休學後之次學期)喪失師資生資
格】 
(二)每學期操行成績狀況：■達 85 分(含)以上  □未達 85 分，喪失師資生資格  □遭小過(含)以上處分，喪失師資生資格 

(三)請填寫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學期、學分數總合、尚在修習及符合擋修等修課資訊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四學期，暑修不算學期數)，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師資類科要求最低
總學分數三分之一，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 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
算。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學分數 目前正在修習課程（課程名稱） 擋修課程修課資訊 
109 二(抵免) 2 111 二 4  課程名稱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110 一 5 112 一 2  教基：教育心理學 109 二 
110 二 4 112 二 2 教學專業實作 教方：班級經營 110 一 
111 一 8    商管群教材教法 111 一 

範例：109 一 9 108 二 9 數學科教學實習(二) 商管群教學實習 111 二 

(四)請填寫尚在修習之專門課程資訊 (專門課程不得採認共同必修課程)（共同必修課程指：通識、國文、英文和體育）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正在修習課程(無免填) 

110 二 商業溝通 

範例：110 二 應用統計(一) 

如有跨校修習（請確認本校及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准培育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並在課程名稱後面用※註記） 

(五)人文關懷相關課程 
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註 

生涯規劃 2 111 二 88  

(六)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  
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註 
教育議題專題 2 109 一 88  

(七)就讀學系非屬修習專長之培育系所者： 

108 學年度起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須檢附「輔系」或「雙主修」證明 
（研究生檢附「輔系」證明、大學部同學畢業證書上需註記「輔系」或「雙主修」系名） 

備註 

□已檢附     ■無須檢附(所屬系所為專門課程規劃培育系所) 本項請繳交正本  

(八)18 小時業界實習時數證明(實習職業群須檢附) 備註 

■檢附  18 小時，尚缺    小時安排中    □無須檢附，非修習職業群科 本項請繳交已核章之總表影本 

(九)修習「英語科」需另行檢附通過 CEF B2 級「聽、說、讀、寫」成績及格證明或證書 備註 
已檢附□聽□說□讀□寫，尚缺□聽□說□讀□寫 
■無須檢附，非修習「英語科」 

本項請繳交 CEF B2 級「聽、說、讀、寫」

證明，如成績及格證明或證書影本 

教育學程初檢認證送件資料自我檢核表 
■身份證正面影本                         
■學士學位證書影本(非應屆生、碩士班同學需繳交) 
■歷年成績單正本(須用螢光筆劃記課程)    ■有教育專業課程申請抵免者請檢附已核章之教育學程抵免學分申請表 
■教育學分證明審查表              ■劃記之教育專業學分一覽表乙份       
■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            ■劃記之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乙份 
□採認外校專門課程，請一併繳交外校成績單正本，並提出系所已核章之抵免證明 
下列 2個檔案一起壓縮，上傳壓縮檔，未上傳或未檢附者不予收件 (無外校採認者僅上傳 Word檔即可) 

(一)登打好之教育學分證明審查表及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 WORD 檔。  
(二)本校及外校課綱 PDF檔。 

■檢附郵局 1 號便利袋，並書寫 7月底至 8 月有人可以協助收件之地址   
備註： 
(1)大學部應屆畢業生需另於公告規定期間內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2)研究生需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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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畢結(肄)業系(所)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班 

姓 名 莊○○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學 號 M0912011 

認 定 依 據 教育部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是否符合研究所應
修畢學分數及相關

規定 

※請各系所依所上規定
審查勾選填寫，不符
其規定者，請勿核章
送至師培中心 

□本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為：_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 ___ 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_ 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 

本學期尚修習____ 學分（必修___ 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應修課程與學分數，得申請初檢。  

□已完成本系（所）申請初檢之相關規定 
□本學期結束前須完成 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歷年成績單外，需另行檢附本學期選課一覽表，以利系所審查。 

畢 ( 肄 ) 業 系 所 
承 辦 人 核 章 

 畢 ( 肄 ) 業 系 所 
系主任(所長)核章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
核 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

核 章  

序號 教育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1 教育概論 2 107 二 88 抵免 
2 教育心理學 2 110 二 88  
3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110 二 88  
4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110 一 88  
5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112 一 88  
6 特殊教育導論 3 109 二 88 抵免 
7 輕度障礙教育 2 110 一 88  
8 重度障礙教育 2 109 二 88 抵免 
9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110 二 88  
10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3 111 一 88  
11 應用行為分析 2 110 一 88  
12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與實施 2 111 一 88  
13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 2 111 二 88  
14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111 一 88  
15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2 111 二 88  
16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2 112 一 88  
17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2 112 二   
18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2 110 一 88  
19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112 二   
20 社會技巧 2 110 一 88  
21 學習策略 2 109 二 88 抵免 
22 溝通訓練 2 110 二 88  
23 定向行動 2 110 二 88  

總計 48  

 
 
 
 
 
 
 
 

 

 

請檢附已核章之

教育學程抵免學分

申請表，未附者該

科不予採認 

※105 學年度具師資生資格者，應修「職業教

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 如包含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 生涯規劃至少各 9小時可免額外修

習「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生涯規劃」 

(1)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4學期，暑修

不算學期數)。 

(2)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類科總學分數三分之一，暑

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 6

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

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修習身心障礙組下列課程前，須先修畢下表所規定之先修課程： 

先修課程(擋修課程) 後修課程 

學習策略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生活管理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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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10學年度）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二、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4科選 2

科） 

教育概論         １ 2 

教育心理學        ２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哲學 2 

必修 

（9科選 3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３ 2 

班級經營 2 

學習評量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４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５ 2 

生涯規劃(註 3) 2 

職業教育與訓練(註 3) 2 

教育議題專題(註 3) 2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學分)  
 (一) 教育基礎(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導論        ６ 3 

必修 輕度障礙教育        ７ 2 

必修 重度障礙教育        ８ 2 

2 選 1 
特殊教育議題與趨勢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９ 2 

 
 

 
 

(二) 教育方法(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１０ 3 

必修 應用行為分析        １１ 2 

必修 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規劃與實施 １２ 2 

2 選 1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 １３ 2 

專業團隊合作與諮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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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實踐(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１４ 2 

必修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１５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１６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１７ 2 

3 選 1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 2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１８ 2 

議題融入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四、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１９ 2 

必修 社會技巧            ２０ 2 

必修 學習策略            ２１ 2 

6 選 2 

生活管理 2 

職業教育 2 

溝通訓練            ２２ 2 

輔助科技應用 2 

定向行動            ２３ 2 

功能性動作訓練 2 

備註： 

1.一般專業教育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學分(教育基礎應修至

少 9學分、教育方法應修至少 9學分、教育實踐應修至少 10學分，其中教育實踐課程應達

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可包含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 10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至少修習 48學分。 

2.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 1門課程(至少 2 學分) ，可由下表課程

之人文關懷系列課程選修，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

48教育學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不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2 

生涯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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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應修畢各 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亦即 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可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

少各 9 小時）或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中選修（得納入教育學分），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

開設之相關科目選修（不得納入教育學分）。 

4.修習身心障礙組下列課程前，須先修畢下表所規定之先修課程： 

先修課程(擋修課程) 後修課程 

學習策略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生活管理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教材教法 

5.註記次專長者須修畢中等教育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50 學分，需求專長者須修畢「特殊

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需求專長課程架構一覽表」中所規定科目及學分。 

6.同時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等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及專門課程(依任教科

目)26-50 學分）者可取得雙證。 

7.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由特殊教育學系協助開設。 

8.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表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

預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 門科目或 6 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9.上述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特殊教育學系及師資培育

中心進行複審通過後予以認證。 

10.本表自 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9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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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身心障礙組需求次專長課程審查表(示例) 

需求次專長課程審查表 
系 所 別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 姓 名 王○○ 學號 S0712001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
核 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
核 章  

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情緒行為障礙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自閉症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1 應用行為分析 2 108 一 88  
2 行為功能評量 2 109 一 88  
3 社會情緒技能訓練 2 108 二 88  
4 正向行為支持工作倫理 2 108 二 88  
5 情緒行為問題之正向行為支持實務 2 110 二   
6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援實務 2 109 二 88  

認知與學習需求次專長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輕度障礙教育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1 融合教育理論與通用設計 2 108 一 88  
2 讀寫障礙教學 2 109 一 88  
3 數學障礙教學 2 108 二 88  
4 生活管理 2 108 二 88  
5 資源教室經營與實務 2 110 一 88  
6 認知與學習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109 二 88  

視覺障礙需求次專長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視覺障礙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1 眼科學 2 108 一 88  
2 定向行動 2 108 二 88  
3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 2 109 一 88  
4 點字 2 108 二 88  
5 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2 110 一 88  
6 視覺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109 二 88  

聽力與語言需求次專長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聽覺障礙 2 107 一 88 先修課程 
 語言發展導論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1 聽力學 2 108 一 88  
2 手語 3 108 二 88  
3 語言溝通法 2 109 一 88  
4 溝通訓練 2 108 二 88  
5 聽(語)障學生教材教法 2 110 一 88  
6 聽(語)障學生教學實務 2 109 二 88  

重度與多重支持需求次專長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重度障礙教育 2 107 二 88 先修課程 
1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評量 2 108 一 88  
2 重度與多重障礙教學 2 108 二 88  
3 專業團隊合作與諮詢 2 109 一 88  
4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生活管理教學實務 2 108 二 88  
5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110 一 88  
6 正向行為支持 2 109 二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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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需求專長課程架構一覽表 

「重度與多重支持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重度與多重支持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重度障礙教育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6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評量 2  

重度與多重障礙教學 2  

專業團隊合作與諮詢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6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生活管理教學實務 2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正向行為支持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6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6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專業團隊合作與諮

詢」重複採計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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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情緒與行為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情緒行為障礙 2 

自閉症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應用行為分析 2  

行為功能評量 2  

社會情緒技能訓練 2  

正向行為支持工作倫理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情緒行為問題之正向行為支持實務 2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援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8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用行為分析」重複

採計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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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視覺障礙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視覺障礙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眼科學 2  

定向行動 2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 2  

點字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2  

視覺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8學

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定向行動」重複採計 2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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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與語言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10年5月24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070383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聽力與語言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3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聽覺障礙 2 

語言發展導論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9 

聽力學 2  

手語 3  

語言溝通法 2  

溝通訓練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聽(語)障學生教材教法 2  

聽(語)障學生教學實務 2  

說明 

1.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3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9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2.本需求課程與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溝通訓練」重複採計 2

學分。 

3.聽覺障礙為聽力學及手語的先修課程、語言發展導論為語言溝通法及溝通訓練的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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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課程架構表 

109 年 7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03207 號函核定 

需求專

長名稱 
認知與學習需求 

最低應

修畢總 

學分數 

12 學分 

先修 

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輕度障礙教育 2 

課程 

類別 

最低 

學分數 
科目 學分 

備註 

 

教育基

礎知識

與方法 

8 

融合教育理論與通用設計 2  

讀寫障礙教學 2  

數學障礙教學 2  

生活管理 2  

教育實務 

與實習 
4 

資源教室經營與實務 2  

認知與學習障礙學生教學實務 2  

 

本表要求【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基礎知識與方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

數 8學分，【實務與實習】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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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資賦優異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資賦優異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畢結(肄)業系(所)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
班 

姓 名 柯○○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學 號 M0912001 

認 定 依 據 教育部 109 年 6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7221 號函核定 

是否符合研究所應
修畢學分數及相關

規定 

※請各系所依所上規定
審查勾選填寫，不符
其規定者，請勿核章
送至師培中心 

□本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為：_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 ___ 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_ 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 

本學期尚修習____ 學分（必修___ 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應修課程與學分數，得申請初檢。  

□已完成本系（所）申請初檢之相關規定 
□本學期結束前須完成 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歷年成績單外，需另行檢附本學期選課一覽表，以利系所審查。 

畢 ( 肄 ) 業 系 所 
承 辦 人 核 章 

 畢 ( 肄 ) 業 系 所 
系主任(所長)核章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
核 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

核 章  

序
號 

教育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 
及學期 成績 備註 

1 教育概論 2 109 一 88 抵免 

2 教育心理學 2 109 一 88 抵免 

3 班級經營 2 112 一 88  

4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109 二 88 抵免 

5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110 二 88  

6 特殊教育導論 3 111 二 88  

7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2 109 二 88 抵免 

8 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2 109 二 88 抵免 

9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110 二 88  

10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3 111 一 88  

11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2 111 一 88  

12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2 110 一 88  

13 應用行為分析 2 110 一 88  

14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2 112 一 88  

15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2 112 一 88  

16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2 112 二   

17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2 112 二   

18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2 110 二 88  

19 資優教育課程發展與調整 2 111 一 88  

20 創造力教育 2 111 二 88  

21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 2 110 一 88  

22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2 111 一 88  

23 領導才能教育 2 110 一 88  

總  計 48 學

分 

  

 

 

 

 

 

修習資賦優異類組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前，須先修

畢必修課程「資賦優異教育概論」及先修課程「資優

教育課程模式」。 

 

※105 學年度具師資生資格者，應修「職業教

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 如包含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 生涯規劃至少各 9小時可免額外修

習「職業教育與 訓練」及「生涯規劃」 

(1)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4學期，暑修

不算學期數)。 

(2)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類科總學分數三分之一，暑

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 6

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

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請檢附已核章之

教育學程抵免學分

申請表，未附者該

科不予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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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09學年度） 

109 年 6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7221 號函核定 

一、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4科選 2

科） 

教育概論                       1 2 

教育心理學                     2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哲學 2 

必修 

（9科選 3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3 2 

學習評量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4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5 2 

生涯規劃(註 3) 2 

職業教育與訓練(註 3) 2 

教育議題專題(註 3) 2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學分) 

 (一) 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導論                    6 3 

必修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7 2 

必修 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8 2 

2 選 1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9 2 

 

(二) 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10 3 

必修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11 2 

3 選 2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2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12 2 

應用行為分析                   13 2 

 

(三) 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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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14 2 

必修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15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16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17 2 

2 選 1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18 2 

議題融入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三、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資優教育課程發展與調整           19 2 

必修 創造力教育                       20 2 

必修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       21 2 

必修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22 2 

2 選 1 
領導才能教育                     23 2 

社會技巧 2 

 

備註： 

1. 一般專業教育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應

修至少 9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9 學分、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其中教育

實踐課程應達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可包含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

知識課程 10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至少修

習 48學分。 

2.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 1門課程(至少 2 學分) ，可由下表課程之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選修，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 48

教育學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列課程不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2 

生涯規劃 2 

3. 109 學年度起師資生應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亦即 109

學年度起師資生可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至少各 9小時）或修畢各 1門「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中選修（得納入教育學分），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

系所開設之相關科目選修（不得納入教育學分）。 

4. 修習資賦優異類組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前，須先修畢必修課程「資賦優異教育概論」及先修

課程「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 73 - 

5. 註記次專長者須修畢中等教育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50 學分。 

6. 同時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等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及專門課程(依任教科

目)26-50 學分）者可取得雙證。 

7.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由特殊教育學系協助開設。 

8.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16 學分)；如當學期預

計畢業須加修學分者，經主修系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審核通過後得申請加修一至二科教育專業

課程。 

9.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特殊教育學系及師資培育

中心進行複審通過後予以認證。 

10. 本表自 109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8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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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檢重點回顧: 

請同學務必先行核對初檢需要備妥的認證資料，您是否都準備好了呢? 

※師資生就讀系所≠擬任教領域或群科之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者，需備認證資料請務必詳閱第 11頁備

註。 

類別 應附資料 
檢核 

(請自行ˇ) 

教
育
學
分 

教育學分初檢申請表(個人或團體)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紙本含 WORD 電子檔) 
（有辦理教育學程抵免者請檢附教育學程抵免學分申請表核定影本，未

附者該科不予採認） 
 

中等或特教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版本的判斷：具修習資格後之版本適用)   

 

專
門
科
目 

「中等學校○○領域○○專長」專門科目認定證明審查表(紙

本含 WORD 電子檔) 
(修習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及資賦優異組無須繳交) 

 

「中等學校○○領域○○專長」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   

(具修習資格後之版本適用，修習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及資賦優異組無

須繳交) 
(1)實習「英語科」：需另行檢附通過 CEF 語言 B2 級「聽、說、讀、寫」

成績及格證明或證書影本。 
(2)申請註記雙語課程，需檢附已核章之申請表影本。 
(3)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105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須取得 18

小時業界實習時數證明(系所已核章之影本)。 
(4)採認外校專門課程，請一併繳交外校成績單正本，並提出抵免證明

(含本校及外校課程大綱)，若有超過 10 年以前之學分採認，請另提
出已核章之「超過 10 年學分採認及認定表」及相關在職證明。 
※需上傳本校及外校課綱 PDF 檔 

 

其 

他 

身份證正面影本(請以 A4 紙影印不要裁切)  

歷年成績單正本(須用螢光筆劃記課程)  

修課資訊及檢附資料一覽表 
(1)修習 1 門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2)105 學年度具師資生資格者，應修「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

相關科目 

 

108 學年度具修習資格者須檢附「輔系」或「雙主修」證明 
(1)大學部同學畢業證書上需註記「輔系」或「雙主修」系所名稱。 

(2)研究生須檢附「輔系」證明。 
 

學士學位證書影本(非應屆生、研究所需繳交) 
(1)大學部應屆畢業生需另於公告規定期間內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2)研究生需修畢研究所應修畢學分(不含論文)。 
 

檢附郵局 1 號便利袋，並書寫 7 月底至 8 月有人可以協助收

件之地址 
 

 

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var/file/7/1007/img/81/77508371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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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教師資格考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請參閱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命題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為綜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之命題工作， 

  確保命題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資格考試分為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四 

  類科。 

三、各類科應試科目除國民小學類科為五科外，其餘類科為四科，包括共 

  同科目一科至二科及教育專業科目三科，應試科目名稱如下： 

  (一)  幼兒園類科： 

     １、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一科。 

     ２、教育專業科目：該類科包括「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及「課程教學與評量」三科。 

  (二)  特殊教育學校（班）類科： 

     １、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一科。 

     ２、教育專業科目：該類科包括「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課程教學與評量（分為身心障礙組與資賦優異組）」三科。 

  (三)  國民小學類科： 

     １、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數學能力測驗」二科。 

     ２、教育專業科目：該類科包括「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課程教學與評量」三科。 

  (四)  中等學校類科： 

     １、共同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一科。 

     ２、教育專業科目：該類科包括「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課程教學與評量」三科。 

 

四、各科試題研發小組應依考試時間與應試科目之不同，訂定各科素養評量指標及題型，並配合課

程改革、教育趨勢，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政策及重大教育議題（包括精進學

生學習成效政策、五育理念、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適時融

入各科命題內涵與範圍。國語文能力測驗應同時兼顧本土作家、作品、文化等內容。題型為選

擇題、非選擇題及綜合題（得包括選擇、是非、配合與問答題），各科題型及素養評量指標如

下： 

  (一)  國語文能力測驗： 

     １、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題、寫作及綜合題。 

     ２、素養評量指標： 

       (１)  語文理解：包括語文知識與閱讀理解。 

          Ａ、語文知識：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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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字詞理解與運用分析。 

            ｂ、文化常識與應用文書。 

          Ｂ、閱讀理解： 

            ａ、內容意旨。 

            ｂ、篇章結構與風格欣賞。 

       (２)  溝通表達：能以通順語句、適當結構，抒發主觀經驗並整合客觀資訊， 

以達成有效溝通。 

  (二)  數學能力測驗： 

     １、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題、計算或證明題、問答題及 

       綜合題。 

     ２、素養評量指標： 

       (１)  普通數學： 

          Ａ、理解數學概念之意義及概念間連結。 

          Ｂ、運用合理方法與步驟執行數學程序。 

          Ｃ、應用數學知識來解決數學或生活中問題。 

       (２)  數學教材教法： 

          Ａ、理解國民小學數學課程內容及教材脈絡，並應用於數學教學。 

          Ｂ、理解國民小學學童數學概念之發展與迷思，並應用於數學教學。 

          Ｃ、理解國民小學數學教學策略與多元評量方法，並應用於數學教學。 

  (三)  教育理念與實務： 

     １、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２、素養評量指標： 

       (１)  幼兒園類科： 

          Ａ、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能，並應用於

各級學校教育。 

          Ｂ、了解社會結構、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教育，並應用於幼兒教保服

務。 

          Ｃ、了解我國幼兒教育政策、幼兒教育法規及幼兒園教育實務，並應用於幼

兒園教育場域。 

          Ｄ、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內涵，並應用於幼兒園教保教育場域。 

       (２)  特殊教育學校（班）類科： 

          Ａ、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能，並應用 

於各級學校教育。 

          Ｂ、了解教育內外在社會環境與社會脈絡，包括巨觀、微觀二層面，如教育

與社會公平、社會變遷、社會關係等，並應用於一般學校與特殊教育學

校（班）。 

          Ｃ、了解我國主要教育行政與教育制度、特殊教育法規與政策、學校實務及

教育改革趨勢、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服務與支援系統，並應用於一般學校

與特殊教育學校（班）之教育情境。 

          Ｄ、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內涵，並應用於一般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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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國民小學類科： 

          Ａ、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能，並應用於

各級學校教育。 

          Ｂ、了解並應用教育內外在社會環境與社會脈絡，包括巨觀、微觀二層面，

如教育與社會公平、社會變遷、社會關係等。 

          Ｃ、了解我國主要教育行政與教育制度、教育法規與教育政策、學校實務及

教育改革趨勢，並應用於國民小學教育情境。 

          Ｄ、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內涵，並應用於國民小學。 

       (４)  中等學校類科： 

          Ａ、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能，並應用於

各級學校教育。 

          Ｂ、了解並應用教育內外在社會環境與社會脈絡，包括巨觀、微觀二層面，

如教育與社會公平、社會變遷、社會關係等。 

          Ｃ、了解我國主要教育行政與教育制度、教育法規與教育政策、學校實務及

教育改革趨勢，並應用於中等學校教育情境。 

          Ｄ、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內涵，並應用於中等學校。 

  (四)  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１、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２、素養評量指標： 

       (１)  幼兒園類科： 

          Ａ、了解幼兒發展理論、不同社經及文化背景之發展差異，並應用於教學與

輔導。 

          Ｂ、了解幼兒健康促進、安全與保護，常見健康問題之知識及應用適當照護

方法。 

          Ｃ、了解幼兒年齡、能力、興趣之個別差異，並應用適當學習原理及遊戲相

關理論於幼兒之適性發展。 

          Ｄ、了解特殊需求幼兒之身心特質及鑑定歷程，並提供適切支持。 

          Ｅ、了解並應用師生互動、班級文化及正向支持之原理與方法。 

          Ｆ、了解輔導原理與技巧，並應用親職教育、家園合作及社區協力於幼兒之

適性發展。 

       (２)  特殊教育學校（班）類科： 

          Ａ、了解學習者身心發展理論與特質、社經及文化背景之差異，並應用於特

殊需求學生權益促進、教學與輔導。 

          Ｂ、了解特殊教育學生之殊異性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 

          Ｃ、了解特殊教育學生之身心特質，應用適切之篩選轉介與鑑定評估，提供

適切教育與支持服務。 

          Ｄ、了解正向支持之原理與方法，並應用於學習環境規劃與營造、親師生關

係、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決策。 

          Ｅ、了解特殊教育學生認知與情意發展及可能之情緒與行為問題，並應用輔

導原理與技巧，與相關專業人員合作，提供適性輔導與轉銜服務。 

       (３)  國民小學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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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了解兒童身心發展理論、不同社經及文化背景之發展差異，以及認知或

行為個別差異，並應用於教學。 

          Ｂ、了解主要學習理論（包括學習策略）與動機理論，以促進國民小學學生

學習。 

          Ｃ、辨識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與篩選，並提供適切支持與轉介。 

          Ｄ、應用班級經營、正向支持的原理與方法，培養學生自律與自治，促進親

師生關係及營造友善學習環境。 

          Ｅ、了解基本輔導理論與技巧、輔導機制與資源、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並

應用於協助學生適應與發展。 

       (４)  中等學校類科： 

          Ａ、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理論、不同社經及文化背景之發展差異，並應用於

教學與輔導。 

          Ｂ、了解主要學習理論（包括學習策略）與動機理論，並應用於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與輔導。 

          Ｃ、辨識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及鑑定歷程，並提供適切教育與支持。 

          Ｄ、了解班級經營、正向支持之原理與技巧，並應用於營造學生自律與自

治、親師生夥伴關係及友善學習環境。 

          Ｅ、了解主要輔導理論與技巧、輔導機制與資源、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並

應用於協助學生適應與發展。 

  (五)  課程教學與評量： 

     １、題型：本考科題型分為選擇題、問答題及綜合題。 

     ２、素養評量指標： 

       (１)  幼兒園類科： 

          Ａ、了解並應用幼兒教育課程之主要理論及取向，發展及設計課程、教學及

評量。 

          Ｂ、了解各領域教材教法並應用統整概念設計課程、教學及評量。 

          Ｃ、了解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並融入於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Ｄ、了解幼兒學習策略、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資源及技

術，並應用於幼兒之有效學習。 

          Ｅ、了解並應用幼兒園學習環境之理論基礎與規劃原則。 

          Ｆ、了解並應用幼兒園、家庭及社區資源融入課程規劃與教學。 

          Ｇ、了解幼兒學習評量之原理與方法，並應用於學習回饋與教學調整。 

          Ｈ、了解並結合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應用於課程、教學之設計

與實施。 

       (２)  特殊教育學校（班）類科： 

          Ａ、身心障礙組： 

            ａ、了解特殊教育學生課程之主要理論、設計原則與模式，並應用於特

殊教育學校（班）之課程調整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發展素養導向

課程、教學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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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了解特殊教育學生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式、活動與設計、多元教學

策略及方法，並應用於特殊教育學校（班）之跨領域／科目／情境

之素養導向教學。 

            ｃ、了解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並應用於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與評量。 

            ｄ、了解教學媒材及輔助科技等相關資源，並應用於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與環境規劃。 

            ｅ、了解特殊教育學生之特質能力及需求，擬定適當課程與相關服務，

並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 

            ｆ、了解多元與適性評量之原理與方法，並依據學習回饋應用於教學調

整。 

          Ｂ、資賦優異組： 

            ａ、了解特殊教育學生課程之主要理論、設計原則與模式，並應用於特

殊教育學校（班）之課程調整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發展素養導向

課程、教學及評量。 

            ｂ、了解特殊教育學生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式、活動與設計、多元教學

策略及方法，並應用於特殊教育學校（班）之跨領域／科目／情境

之素養導向教學。 

            ｃ、了解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並應用於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與評量。 

            ｄ、了解教學媒材及輔助科技等相關資源，並應用於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與環境規劃。 

            ｅ、了解特殊教育學生之特質能力及需求，擬定適當課程與相關服務，

並執行個別輔導計畫。 

            ｆ、了解多元與適性評量之原理與方法，並依據學習回饋應用於教學調

整。 

       (３)  國民小學類科：本指標中所指稱之「了解」與「應用」，涵蓋師資生之情境

應用、高層次思考、反思修正等表現，包括下列五項： 

          Ａ、了解課程主要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評鑑之原則，以應用於國民

小學課程、教學及評量。 

          Ｂ、考量社會變遷中之重要議題、課程政策與改革趨勢，以發展課程、教學

及評量。 

          Ｃ、了解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式，以設計、實施、改善國民小學教學。 

          Ｄ、了解多元教學方法與策略、學習科技與資源，以應用於國民小學教學規

劃與實踐（包括探究與實作）。 

          Ｅ、了解與使用多元評量方法（包括使用科技），以檢視學習進展，促進學

生自我成長，及指引與調整教學。 

       (４)  中等學校類科：本指標中所指稱之「了解」與「應用」，涵蓋師資生之情境

應用、高層次思考、反思修正等表現，包括下列五項： 

          Ａ、了解課程主要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評鑑之原則，以應用於中等

學校課程、教學及評量。 

          Ｂ、考量社會變遷中之重要議題、課程政策與改革趨勢，以發展課程、教學

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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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了解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式，以設計、實施、改善中等學校教學。 

          Ｄ、了解多元教學方法與策略、學習科技與資源，以應用於中等學校教學規

劃與實踐（包括探究與實作）。 

          Ｅ、了解與使用多元評量方法（包括使用科技），以檢視學習進展，促進學

生自我成長，及指引與調整教學。 

五、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命題如為選擇題型者，應為四選一之單 

  選題，答錯不倒扣。 

六、題庫之命題委員擬定試題，應親自為之，並嚴守秘密。 

七、各科審題委員、命題委員及組題委員如有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 

  親、姻親應考時，應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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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以筆試行之；每年以辦

理一次為原則。 

第 3 條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學生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中華民國國民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者，得依證明書或證明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 

第 4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本考試：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情

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師資培育之大

學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九、依教師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有案，且於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

運用期間。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 5 條  本考試報名程序、應繳納之費用、考試日期與地點、考試放榜日、成績通知、複查成績

及其他相關事項，應載明於報名簡章，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委託之

學校或有關機關（構），於本考試舉行二個月前公告之。 

第 6 條  本考試類科、應試科目及其命題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考試舉行六個月前公告之。 

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力測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為選擇題及非選擇題。 

考試時間除國語文能力測驗至多一百分鐘外，其餘各應試科目時間至多八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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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參加本考試者（以下簡稱報考人）於報名時，應上傳下列表件及繳交報名費： 

一、最近一年內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 

二、國民身分證、有效之護照或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之證明文件。 

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四、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報考人，其報名費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酌予補助之。 

應屆畢業之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得申請暫准報名： 

一、於修讀學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

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學士學位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二、於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

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

明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三、修習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所定幼教專班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開設之學士後師資培育專班者：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

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考人，未具學士學位者，並應經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證明得於考試放榜

日十日前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依第三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申請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學士以上學位證書；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考

試放榜日十日前，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 

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及學士以上學位證書；逾期未上傳視為自始不具備應考資

格。 

第 8 條  報考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考試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予以

扣考，已應考之科目均不予計分；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計分；考試通過後發現者，撤銷其考

試通過資格；已發給教師證書者， 

撤銷其教師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冒名頂替。 

二、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三、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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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五、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所稱扣考，指扣留報考人之試題、試卷與其他試務機關提供之應試物品、終止其應試用電腦系

統或取消其應試資格與序位，並禁止其繼續應試；所稱不予計分，指違規報考人已應試科目不予計

算成績。 

第 9 條  本考試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通過： 

一、應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六十分。 

二、應試科目不得有二科成績均未滿五十分。 

三、應試科目不得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考試結果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教師資格考試審議會審查通過者，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教

育實習。 

第 10 條  辦理教師資格考試時，得視身心障礙及特殊需求報考人實際需要，在考場設施、考卷呈

現、作答時間及作答方式等方面調整因應之。 

第 11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準用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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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教育實習 

 

一、受理實習學生申請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同意書】 

(一)申請期間 

申請項目 內容 備註 

申請時程 

實習前ㄧ年 8 月至實習當年度 3 月底。 

例如： 

申請第 1 學期實習：欲 111 年 8月實習，可

自 110 年 8月至 111 年 3月底申請實習。 

申請第 2 學期實習：欲 111 年 2月實習，可

自 110 年 8月至 110 年 10 月底申請實習。 

申請時間請參閱師培中心

實習組公告 

參加說明/

研習會 

實習前ㄧ年 9月以及實習當年 4-5 月辦理  

申請方式 

至本校初檢認證系統線上列印教育實習機構

之【實習同意書】，請勿離線列印避免掉

字。 

http://aps.ncue.edu.tw/practice/ 

※另須依初檢規定繳交資

格審查相關證明資料 

      (二)如何選擇教育實習機構? 

     1.確認該校是否為主管機關認定之【適合】或是【可考量】的教育實習機構，步驟：以預計實

習年度登錄教育部之「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https://eii.ncue.edu.tw/ 

     2.查詢上列項目：【常用功能】/【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輸入該校校名，確認該校是經主管

機關認定為【適合】或是【可考量】的學校 

     3.洽詢教育實習機構是否有輔導實習學生的意願。 

       同學可參考洽詢意願的流程 

    (1)自我介紹(說明畢業學校以及系所，是否是校友) 

    (2)為什麼想要去該校實習(貴校學習環境、師資以及學生素質優異) 

    (3)洽詢方便到校持跑實習同意書的時間。 

    (4)至初檢認證系統線上列印【實習同意書】(請勿離線列印)，持實習同意書至教育實習機構核

章(校長章及校印)，第二聯由教育實習機構留存，第一聯繳回師資培育中心 (參加第 1學期

實習的同學，請在 3 月份統一繳交給班代收齊後繳回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Step5 

http://aps.ncue.edu.tw/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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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輔導 

申請項目 內容 

實習期間 每年 8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 日止或每年 2月 1日至 7 月 31 日止。 

報到日期 8月 1日或 2 月 1日 

實習項目 
應全時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

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等活動。 

繳交資料 

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線上繳交以下資料，由雙方師長評閱 

˙實習計畫、行政工作觀察等(開始實習第一個月陸續完成) 

˙實習任務表件(實習結束前一個月完成) 

輔導方式 

˙返校座談：第 2個月份起每月第 4週星期五為返校座談日期。 

˙教師資格考試教甄輔導講座 

˙彰師大實習生粉絲團：以 FB網頁提供訊息及交流園地 

˙教育實習績優檔案競賽活動：約每年 3月份 

其他注意 

事項 

˙實習學生證：實習期間核發「實習學生證」為實習證明使用。 

˙應繳費用：依規定應繳交 4個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 

˙終止實習：實習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實習者得辦理終止實習，得依規定辦

理退費。 

備註：實習相關規定請參閱實習當年度核發之實習學生手冊內容。 

  

三、實習成績評量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分為優良、通過及待改進三種；依序評定下列項目： 

     (一)教學演示：由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 

      (二)實習檔案：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三)整體表現：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前項成績評定項目之細項指標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為及格；其成績評定項目之

細項與評定及通過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評定結果，由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審查後，送本校教育實習審議

小組決定之。 

實習學生經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評定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依師資培育法第

十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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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甄試 
 

正式教師是師資培育的最終目標亦是每位師資生的自我期許，如何在競爭激烈的教師甄試

中脫穎而出，全靠個人真功夫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期許各位能通過教師甄試，

成為正式教師。 

教師甄試小錦囊 內容 

規劃教甄計畫 多方參考學長姐或老師、主任、校長之經驗談，規劃最適合自己的

教師甄試計畫 

教師甄試相關訊息 ˙各縣市教育局（教育處）網頁（可上教師甄選公告系統，或自行

上各縣市政府查詢） 

˙彰化師大教師甄選公告網頁 

˙台灣師大就業大師 

˙1111 教職網（須加入會員） 

˙PTT studyteacher 版、teacher 版 

資料準備 考試報名用資料可事先影印幾份並可用 U型資料夾妥善裝好備用，

如大頭照、成績單（特教三學分用）、身份證、學位證書、實習學生

證、教育學分證明書、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檢定及格證明、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合格教師證書、牛皮紙袋等相關資料。 

 

教師資格考試考完後，可製作個人學習檔案（至少準備三份），如教

甄個人檔案與三摺頁，作為加分用，請精簡扼要、不須太厚重。 

上場測驗 ˙第一關筆試最重要： 

筆試係能不能考上的關鍵，可參「歷屆試題」，通常筆試科目為

教育科目及專業科目為主，部分縣市會加考國語文、地方文史等科

目，需以簡章公告時為準。 

˙第二關複式：試教及口試 

(一)可事先準備好試教、口試的服裝、教具及資料。 

(二)試教教案如無頭緒，可從往年選用版本最多的課目著手。 

(三)筆試結束後，若進複試，則趕緊練習試教、口試，可商請學長

姐、夥伴、輔導老師、指導教授協助檢視試教與模擬口試。 

※師培中心所在之教學大樓中有讀書會討論室，歡迎借用！ 

  

http://mentor.ncue.edu.tw/news/page.php?id=1939
http://mentor.ncue.edu.tw/news/
http://tecs.ntnu.edu.tw/ntnucareers/
http://teacher.111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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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相關訊息 
 

一、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 規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本校辦理師

資培育獎學金作業原則辦理。 

 申請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 對象 

本校二年級以上大學部在學師資生，可分二類提出申請：第一類為經濟弱勢

與區域弱勢學生(以下統稱「弱勢師資生」)；第二類為一般師資生。 

(二) 條件：以下三項皆需符合 

1. 申請之當學年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或上學期班排名為前

25％。 

2.申請之當學年上學期操行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在學期間無記小過以上紀

錄。 

3.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三) 已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複請領，惟低收入戶學

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四) 獲錄取後因前一學年度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喪失錄取資格

由備取生遞補；惟不可歸責於受獎生並提出佐證資料，經師資培育獎學金

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前一學年或申請當學期休學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六) 獲本獎學金曾因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不得申請；惟不可歸

責於受獎生並提出佐證資料，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在

此限。 

 甄選流程 

(一)初審作業：由學生向所屬學系提出書面申請，由所屬學系依據本原則第二點

申請資格或學系自訂之相關規定進行初審，初審通過始得參加複審。 

(二)複審作業：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各學系當學年分配之弱勢師資生及一般師 資

生名額與辦理期限，依下列方式進行複審。 

1.複審主辦單位： 

(1)師資培育學系甄選：  

由本校師資培育學系辦理：包括特殊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公共事務

與公民教育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美術學系、地理學系、數學系、物

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運動學系、財務金融技術學系、工業教育與技

術學系。 

(2)非師資培育學系甄選：  

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包括機電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

系、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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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審甄選委員會： 

(1)師資培育學系：應成立複審甄選委員會以辦理甄選事宜，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為原則，系主任為當然委員，甄選委員產生方式由各系自訂之，委

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名單應送師資培

育中心備查。 

(2)非師資培育學系：應成立複審甄選委員會以辦理甄選事宜，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甄選委員由師資培

育中心推薦非師資培育學系教師，並經由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一年，

續獲推薦得連任之。 

3.複審項目： 

(1)當學年度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30%-50%)。 

(2)面試成績(30%-50%)。 

(3)其他筆試或適性測驗等相關規則由系所自訂(0%-40%)。 

(三)計分方式：各主辦單位依複審結果將一般師資生及弱勢師資生分別計算總成

績，依成績高低排序，各主辦單位得訂定達甄準基準之各類「經濟弱勢」及

「區域弱勢」師資生優先錄取條件及順序。 

(四)如有 2 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各主辦單位所訂之同分參酌順序比較成績高

低，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之同分參酌順序與正取生相同。 

(五)「面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含違規扣至零分者)，不予錄取。 

(六)委員會審議：由師資培育中心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審議正備

取名單，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甄選錄取結果。 

 甄選時間 

每年 5-6 月間(實際日期依當學年度甄選簡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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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法規 

以下為師資生須留意之相關法規，請師資生務必撥空了解相關法規資訊；另配

合教育部及校內相關政策，相關法規將因應相關制度變革配合修正，因此請師資生

敬請定期留意師培中心網站公告，最新法規須依權責單位公告為主。 

(一) 師資培育法 

(二)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 

(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教程生適用） 

(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師培生適用） 

(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 

(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實施要點 

(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舊制教育實習資格審查暨核發新制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作業要點 

(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導師制度實施計劃 

(十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原則 

(十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實習辦法 

(十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分發教育實習注意事項 

 

 (師資培育中心網站：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index.php)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12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60109-1.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8-980107-2.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8-980610TR.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8-980407.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8-980727SR.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98-980727SR.pdf
http://web.ncue.edu.tw/~practice/class/REPORT/student(new981009).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law990203.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391/981026.pdf
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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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學分修習自我檢核紀錄-(請依修習年度之適用教育學程架構使用) 

       

課程選別 序號 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必選修-教育基礎 (4 門選 2門) 

(1)教育概論    (2)教育心理學 

(3)教育社會學  (4)教育哲學 

1           

2           

必選修-教育方法(6門選 4門) 

(1)教學原理與實務 (2)班級經營 

(3)學習評量       (4)教學媒體與運用 

(5)課程發展與設計 (6)輔導原理與實務 

3           

4           

5           

6      

教學實踐課程必修- 

(各系開課至少 4學分) 

(1)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2)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7           

8           

教學實踐課程必修-(6 選 3) 

(3)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應用與實作 

(4)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 

(5)教育議題專題 

(6)教學專業實作 

(7)跨領域教學應用與實作 

(8)教師生涯規劃與專業發展 

9      

10      

11      

選修- 

人文關懷課程(1)生命教育(2)人權教育(3)多

元文化教育(4)鄉土教育(5)海洋教育(6) 性

別意識與校園文化(7)生涯規劃 

12           

選修(1)教育基礎、教育方法、教學實踐課

程、人文關懷課程多修的課程"可採認為選

修。 

(2)特殊教育導論、青少年心理學、教育行政

等科目，請參閱課程架構。 

(3)職業教育與訓練 

13           

14           

15           

16           

必選修合計____學分; 必修合計_____學分;選修-人文關懷合計_____學分; 其他選修合計____學分。 

是否有修習職業教育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是 □否 

是否有修習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是 □否，所修課程名稱為：                          

(PS：人文關懷課程亦可修習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課程，但不得列入 26教育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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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門科目修習自我檢核紀錄-(請依修習年度之適用教育學程架構使用) 

課程選別 序號 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領域核心課程 1           

領域核心課程 2           

專門課程(必修)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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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選別 序號 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專門課程(選修)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必修合計____學分; 選修合計_____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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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成長記錄～教育專業研習、工作坊活動 

1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2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3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4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5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6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7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8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9 

活動名稱  
 

 

 

(研習單位蓋章)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活動日期  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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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紀錄表 

         學年      學期學習紀錄 
備註：可依序置入修課心得、重要報告，讀書會紀錄等檔案。  

學習紀錄摘要表：(表格可自行增加) 

NO 學期 類別 主題 期間 備註 

1 
例： 

110 上學期 
修課心得 班級經營 110.09-111.01 

 

心得： 

NO 學期 類別 主題 期間 備註 

2     
 

心得： 

活動照片：(若無照片請刪除) 

(置入照片，請先將照片檔案縮小) (置入照片，請先將照片檔案縮小) 

(活動照片說明) (活動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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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類專題講座或研習心得紀錄表 

       學年      學期各類專題講座或研習心得 
備註：請依序置入參加研習或講座之心得檔案。 

專題講座或研習心得摘要表：(表格可自行增加) 

NO 學期 類別 主題 期間 備註 

1 
例： 

110 上學期 
專題演講 

老師，你會不會

回來 
110.10.16 

 

心得： 

NO 學期 類別 主題 期間 備註 

2     
 

心得： 

活動照片：(若無照片請刪除) 

(置入照片，請先將照片檔案縮小) (置入照片，請先將照片檔案縮小) 

(活動照片說明) (活動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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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習反省與未來展望 

學習反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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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習筆記 

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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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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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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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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